
 

朱海斌：长期来看房地产税

对房价影响不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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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财经意见领袖专栏（微信公众号 kopleader）专栏机构 中国财富

管理 50 人论坛 

本文作者：朱海斌 

 

日前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授

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。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

学家朱海斌近日在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举办的“房地产税的制度设计、

推进路径与潜在影响”线上研讨会上表示，目前看来，房地产税的推出目

标主要有四方面：一是抑制房价；二是补充地方税收；三是缩小贫富差距；

四是作为楼市政策长效机制的组成部分。 

朱海斌认为，长期来看房地产税对房价的影响并不大，短期可能抑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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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市场需求。但中长期，无论上海、重庆的试点，还是从全球有房地产

税国家的经验来看，房地产对房价长期趋势的影响都是次要的。房价上涨

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、通胀、货币政策、城镇化等因素。 

关于房地产税的税收规模，朱海斌分析，从目前上海、重庆十几年的

试点情况来看，房地产税占地方直接税收的比例大概为 3%，去年地方直接

税收整体规模为 10 万亿元。如果推广到全国，估计总规模仅 3000 亿元。

假设平均税率为 0.2%，计税基准 300 万亿元，对应的税收规模是 6000 亿

元，与去年 8.4 万亿的土地出让收入相比，确实是杯水车薪。 

“因此，房地产税对地方税收的影响较小，补充地方税收、特别是替

代土地出让金的可能性不高。”朱海斌说，同时，房地产税作为缩小贫富

差距的手段，与共同富裕紧密相关，但可能存在其他的替代选项，一种是

资本利得税，另一种是空置税。且房地产税作为楼市政策长效机制的组成

部分，其紧迫性可能不高。中长期楼市的长效机制建设中，如何追责地方

政府，迫使地方改变目前的土地供应制度或是更加急迫的政策议题；此前

出台的限购、限贷、限价等短期行政举措也应配套调整。 

以下为发言原文。 

目前看来，房地产税的推出目标主要有四方面：一是抑制房价；二是

补充地方税收；三是缩小贫富差距；四是作为楼市政策长效机制的组成部

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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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，长期来看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并不大，短期可能抑制部分市场

需求。但中长期，无论上海、重庆的试点，还是从全球有房地产税国家的

经验来看，房地产对房价长期趋势的影响都是次要的。房价上涨主要取决

于经济增长、通胀、货币政策、城镇化等因素。 

第二，房地产税对地方税收的影响较小，补充地方税收、特别是替代

土地出让金的可能性不高。因为房地产税的规模和土地出让金完全不在一

个量级。目前存在一个基本假设：即房产税在设计时仍存在较大的减免空

间，这一问题与房价收入比紧密相关。从房产税征收的角度来讲，如果房

价收入比过高，存量财富会很高，但实际现金流相对较低。这就制约了我

国无法像美国一样推动有房必征、没有减免的政策。现在上海、重庆的试

点也都存在大规模的减免，比如只对平均居住面积超过 40 平方米的城镇居

民征收、或只对多套房征收。 

关于房地产税的税收规模。从目前上海、重庆十几年的试点情况来看，

房地产税占地方直接税收的比例大概为 3%，去年地方直接税收整体规模为

10 万亿。如果推广到全国，估计总规模仅 3000 亿。假设平均税率为 0.2%，

计税基准 300 万亿，对应的税收规模是 6000 亿，与去年 8.4 万亿的土地

出让收入相比，确实是杯水车薪。 

第三，房地产税作为缩小贫富差距的手段，与共同富裕紧密相关，但

可能存在其他的替代选项。后续出台的房地产税政策可能采用累进税制，

这与部分专家主张的轻税原则是有冲突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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缩小贫富差距的手段是不是只有房地产税？这回归到一个根本性问题：

即房地产税是不是目前首选的税种？从大方向来看，中长期中国大概率会

考虑财产税、遗产税、赠与税等税种。即使在房地产市场，至少有其他两

个税种也可以起到类似作用。 

一种是资本利得税，即除自住房之外的住宅交易如果产生资本利得，

需要缴纳相应税款。资本利得税已有相关规定，2013 年 3 月份推出的“国

5 条”中曾明确提要引入 20%的资本利得税，只是后来无疾而终。资本利

得税在很多国家也存在。在中国，征收资本利得税并不存在法律障碍，而

且征收成本也低。另一种是空置税。目前讨论的房地产税在某种意义上也

类似于空置税，而不是财产税。因此，从缩小贫富差距的角度来看，房地

产税可能存在其他的替代选项。 

第四，房地产税作为楼市政策长效机制的组成部分，其紧迫性可能不

高。3~5 年前，中央就已经提出，房地产税只是作为长效机制的一部分。

从维护楼市长期稳定发展的角度来讲，其他两个领域的任务可能更加迫切。

一是地方政府的土地供应制度。长效机制也提出：城市土地供应要以人口

流动、而不是以户籍人口作为参考，但最近几年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。尤

其去年下半年，房地产又进入新的上行周期。去年以来，房价上涨比重并

不高，增速是个位数；但土地价格却是两位数的增长，增速高达 30%~40%。

所以本轮房地产市场调控，或者说未来中长期楼市的长效机制建设中，如

何追责地方政府，迫使地方改变目前的土地供应制度，可能是更加急迫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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